 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质量发展纲要（2013—2020）》，加快推进我市商标战略、标准化战略、名牌战略和质量强市建设，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以质量为核心要素的竞争力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，根据《滁州市关于加快实施商标战略促进经济发展的意见》（滁政〔2011〕82号）、《滁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计量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》（滁政办〔2015〕14号）、《滁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滁政〔2016〕65号）、《明光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明政〔2012〕41号）、《关于加快推进名牌战略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明政〔2012〕43号）、《明光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奖励对象
本办法的奖励对象为在明光市范围内依法设立、依法纳税，且在商标战略、标准化战略、名牌战略和质量强市建设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组织或个人。
二、奖励标准
1.商标战略方面：当年首次获得中国驰名商标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商标持有者，在省、滁州市政府奖励的基础上，明光市政府分别再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、10万元；当年首次获得安徽省著名商标的商标持有者，在滁州市政府奖励的基础上，明光市政府再给予其一次性奖励5万元；当年首次获得滁州市知名商标的商标持有者，明光市政府给予其一次性奖励3万元。
2.标准化战略方面：对主导制、修订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组织，由明光市政府分别一次性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、5万元的扶持资金；对承担国家级和省级标准化项目（农业标准化示范区、标准化良好行为、服务业标准化试点）的组织，在项目通过国家或省级主管部门考核验收后，由明光市政府分别一次性给予10万元、5万元扶持资金；对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产，并获得采用国际标准证书的企业，由明光市政府一次性给予每项2万元的奖励。
3.名牌战略和质量强市方面：当年首次获得安徽省政府质量奖、滁州市市长质量奖、安徽省卓越绩效奖的组织，在上级奖励的基础上，明光市政府分别再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5万元、1万元；当年首次获得明光市政府质量奖的组织，明光市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；当年获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牵头申报单位，明光市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；产品当年首次获得安徽省名牌产品称号的，明光市政府对其证书持有者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；当年首次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工业企业，明光市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。
4.计量基础建设方面：对诚信计量示范单位、能源计量示范单位，获得测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、获得定量包装商品计量保证能力评价合格“C”标志认证的生产企业，明光市政府均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。
三、有关规定
1.对同一组织、个人、项目或产品当年获得不同级别同一性质奖项的，取最高奖项给予奖励，不重复计奖。
2.申请以上各项奖励的组织或个人应于当年12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前向明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奖励文件、证书或项目验收通过批复等有关证明文件，由明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把关后，统一报请明光市政府批准予以表彰奖励。当年未能及时申报的可转到下年度，以批文下发日期或证书颁发日期为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本办法自2017年12月19日起执行。
4.本办法由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